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48號

聲  請  人  百辰傢飾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梁淑芳

代  理  人  林威伯律師

被      告  固才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陳宜立

被      告  佳瑪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劉佳明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智慧財產檢察分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61號駁回再議之處

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調院偵字

第266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佳瑪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佳瑪公

司）自民國110年起向聲請人百辰傢飾有限公司進貨印有coo

l熊及甜蜜熊圖案（下合稱本案著作）之頸枕、午安枕、坐

墊等商品，嗣於112年4月間雙方結束合作，被告佳瑪公司並

將前述商品退還聲請人，然聲請人於113年8月31日發現，被

告佳瑪公司實體賣場貨架仍陳列印有本案著作之午安枕及頸

枕等商品，且經聲請人核對該等商品標籤，查知該等商品係

由被告固才有限公司（下稱固才公司）所生產；然本案著作

係由聲請人創意總監蔡一心負責設計，最遲於107年1月11日

已完成cool熊美術著作、於110年9月28日已完成甜蜜熊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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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並由聲請人享有著作財產權，被告固才公司、佳瑪公

司顯然未經聲請人同意，即擅自重製本案著作圖案並製作商

品對外販售，顯有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等罪嫌

云云。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

查，本件聲請人以被告佳瑪公司、固才公司涉有違反著作權

法罪嫌，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

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於民國114年3月1日以114

年度調院偵字第266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

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下稱臺灣高檢

智財分署）檢察長於114年4月16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61

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該處分書於同年月21日合法送達聲請

人，聲請人於同年月30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

訴，並未逾越法定期間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件卷宗核

閱無訛，並有前述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

書、委任狀及蓋有本院收文章戳之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各1份附卷可稽，故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式合於首揭法

條規定，先予敘明。

三、次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

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

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

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

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

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

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

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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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

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

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

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

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

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

「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

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

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

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

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

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

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

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

控訴原則。再所謂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

關詳為調查，係指聲請人所提出請求調查之證據，檢察官未

予調查，且若經調查，即足以動搖原偵查檢察官事實之認定

及處分之決定而言；倘經調查之結果，猶不足以動搖原事實

之認定及處分之決定者，即不得率予准許提起自訴，應無待

言。

四、復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犯罪嫌疑不足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252條第10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告訴人之告訴，係

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

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

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52

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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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查：

（一）聲請人雖以前詞主張被告固才公司、佳瑪公司涉有違反著

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罪嫌云云。然查：

　 1、被告固才公司代表人陳宜立於偵訊時供稱：其公司係於10

7年間，即向大陸地區廠商概得貿易公司（下稱概得公

司）購買印有類似本案著作之頸枕等商品，掛上固才公司

產品吊牌後，再銷售予佳瑪公司，概得公司曾表示該等圖

案是他們去購買的、是公版花，且相同圖案已於大陸地區

販賣多年，其向大陸地區廠商購買時，也有跟對方說不能

是侵權圖案等語；被告佳瑪公司亦具狀辯稱：其公司自93

年起即向固才公司採購商品，於110年10月至112年4月間

則有向聲請人購買印有本案著作之商品，因為其為零售

商，故就同一類型商品有不同供貨廠商係為其公司經營上

所需、可以避免單一供應商之風險等語，觀諸被告固才公

司、佳瑪公司上揭所辯，互核一致，亦無明顯不可採信之

處。

　 2、其次，依被告佳瑪公司向被告固才公司購買印有類似本案

著作之頸枕商品明細所示，該筆商品明細係於107年6月1

日即經建立（他卷第43頁），且其上頸枕之圖示確實分別

印有類似cool熊及甜蜜熊之圖案，而被告固才公司辯稱其

係向大陸地區之概得公司進口上開商品等節，亦有概得公

司之出櫃明細表附卷為憑，且就該出櫃明細表上載商品外

觀照片以觀（他卷第40頁），確與被告固才公司上開出貨

予被告佳瑪公司之商品外觀互核相符，則被告固才公司辯

稱其早於107年間，即已自大陸地區進口印有類似本案著

作圖案之商品並再行販售予被告佳瑪公司等節，即難認屬

虛詞。況依被告固才公司向概得公司購買商品之出櫃明細

內容所示，其上確均載有「以上品項所報價格，需無侵權

無仿冒行為」等語句（他卷第38至40頁），亦核與被告固

才公司代表人陳宜立所供稱：其有要求供貨廠商不得提供

侵權圖案商品等節互核相符，由此種種，即難認被告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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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何違反著作權之主觀犯意存在。

　 3、再者，依聲請人所舉事證，其主張至遲於「110年9月28

日」前即已完成「甜蜜熊」之美術著作，並以電子郵件寄

送予大陸地區廠商皓爾新公司排圖，並提出110年9月28日

之電子郵件列印畫面為憑。然查，就印有類似該「甜蜜

熊」圖案之商品，被告佳瑪公司早於「107年6月間」即已

向被告固才公司購得，此有前述被告佳瑪公司商品明細資

料及圖示在卷可稽（他卷第43頁），較諸聲請人所主張取

得「甜蜜熊」美術著作之「110年9月28日」提前達3年有

餘，顯見該「甜蜜熊」著作之相類似圖案，確實早已於大

陸地區廣為使用，而為公版花紋無訛，則聲請人主張其於

110年9月28日完成著作而享有著作財產權云云，即難以遽

信。況且，聲請人雖一再陳稱本案著作係由其公司員工蔡

一心設計手稿云云，然查，聲請人歷經本案偵查、提起再

議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始終均未能提出任何本案著

作之設計手稿或初稿電子檔案為憑，即缺乏證據足以認定

聲請人確實享有本案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至聲請人所舉其

與往來廠商之信件中，雖有夾帶含有本案著作之檔案，然

觀渠等於信件中僅有提及「北極熊-排圖」、「請核

圖」、「請查收-百辰-北極熊檔案」等字樣，此外全別無

其他文字說明，本院自難僅憑前揭言及「排圖」相關事項

之電子郵件資料，即遽認本案著作確為聲請人享有著作財

產權之著作。故而，被告固才公司主張其係透過大陸地區

供應商取得印有類似本案著作圖樣之頸枕等商品，再出售

予被告佳瑪公司，且類似本案著作之圖樣早於大陸地區作

為公版花樣而流傳使用一節，實屬有據。

（二）是依卷附證據，本院實無從認被告固才公司有何違反著作

權法之主觀犯意及重製之客觀犯行，就被告佳瑪公司部

分，亦乏證據足以認定其有何意圖銷售而違法重製之客觀

犯行或主觀犯意，自均無從以上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依聲請人所指之事證，尚難認被告固才公司、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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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公司涉嫌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等規定達於合

理可疑之程度，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及臺灣高檢智財分署檢察

長所各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背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

法或不當之處，聲請人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

再議處分之理由不當，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廣于霙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莊孟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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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48號
聲  請  人  百辰傢飾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梁淑芳
代  理  人  林威伯律師
被      告  固才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宜立
被      告  佳瑪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佳明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61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調院偵字第266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佳瑪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佳瑪公司）自民國110年起向聲請人百辰傢飾有限公司進貨印有cool熊及甜蜜熊圖案（下合稱本案著作）之頸枕、午安枕、坐墊等商品，嗣於112年4月間雙方結束合作，被告佳瑪公司並將前述商品退還聲請人，然聲請人於113年8月31日發現，被告佳瑪公司實體賣場貨架仍陳列印有本案著作之午安枕及頸枕等商品，且經聲請人核對該等商品標籤，查知該等商品係由被告固才有限公司（下稱固才公司）所生產；然本案著作係由聲請人創意總監蔡一心負責設計，最遲於107年1月11日已完成cool熊美術著作、於110年9月28日已完成甜蜜熊美術著作，並由聲請人享有著作財產權，被告固才公司、佳瑪公司顯然未經聲請人同意，即擅自重製本案著作圖案並製作商品對外販售，顯有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等罪嫌云云。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聲請人以被告佳瑪公司、固才公司涉有違反著作權法罪嫌，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於民國114年3月1日以114年度調院偵字第266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下稱臺灣高檢智財分署）檢察長於114年4月16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61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該處分書於同年月21日合法送達聲請人，聲請人於同年月30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未逾越法定期間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件卷宗核閱無訛，並有前述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委任狀及蓋有本院收文章戳之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各1份附卷可稽，故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式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先予敘明。
三、次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再所謂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係指聲請人所提出請求調查之證據，檢察官未予調查，且若經調查，即足以動搖原偵查檢察官事實之認定及處分之決定而言；倘經調查之結果，猶不足以動搖原事實之認定及處分之決定者，即不得率予准許提起自訴，應無待言。
四、復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不足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252條第10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經查：
（一）聲請人雖以前詞主張被告固才公司、佳瑪公司涉有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罪嫌云云。然查：
　 1、被告固才公司代表人陳宜立於偵訊時供稱：其公司係於107年間，即向大陸地區廠商概得貿易公司（下稱概得公司）購買印有類似本案著作之頸枕等商品，掛上固才公司產品吊牌後，再銷售予佳瑪公司，概得公司曾表示該等圖案是他們去購買的、是公版花，且相同圖案已於大陸地區販賣多年，其向大陸地區廠商購買時，也有跟對方說不能是侵權圖案等語；被告佳瑪公司亦具狀辯稱：其公司自93年起即向固才公司採購商品，於110年10月至112年4月間則有向聲請人購買印有本案著作之商品，因為其為零售商，故就同一類型商品有不同供貨廠商係為其公司經營上所需、可以避免單一供應商之風險等語，觀諸被告固才公司、佳瑪公司上揭所辯，互核一致，亦無明顯不可採信之處。
　 2、其次，依被告佳瑪公司向被告固才公司購買印有類似本案著作之頸枕商品明細所示，該筆商品明細係於107年6月1日即經建立（他卷第43頁），且其上頸枕之圖示確實分別印有類似cool熊及甜蜜熊之圖案，而被告固才公司辯稱其係向大陸地區之概得公司進口上開商品等節，亦有概得公司之出櫃明細表附卷為憑，且就該出櫃明細表上載商品外觀照片以觀（他卷第40頁），確與被告固才公司上開出貨予被告佳瑪公司之商品外觀互核相符，則被告固才公司辯稱其早於107年間，即已自大陸地區進口印有類似本案著作圖案之商品並再行販售予被告佳瑪公司等節，即難認屬虛詞。況依被告固才公司向概得公司購買商品之出櫃明細內容所示，其上確均載有「以上品項所報價格，需無侵權無仿冒行為」等語句（他卷第38至40頁），亦核與被告固才公司代表人陳宜立所供稱：其有要求供貨廠商不得提供侵權圖案商品等節互核相符，由此種種，即難認被告固才公司有何違反著作權之主觀犯意存在。
　 3、再者，依聲請人所舉事證，其主張至遲於「110年9月28日」前即已完成「甜蜜熊」之美術著作，並以電子郵件寄送予大陸地區廠商皓爾新公司排圖，並提出110年9月28日之電子郵件列印畫面為憑。然查，就印有類似該「甜蜜熊」圖案之商品，被告佳瑪公司早於「107年6月間」即已向被告固才公司購得，此有前述被告佳瑪公司商品明細資料及圖示在卷可稽（他卷第43頁），較諸聲請人所主張取得「甜蜜熊」美術著作之「110年9月28日」提前達3年有餘，顯見該「甜蜜熊」著作之相類似圖案，確實早已於大陸地區廣為使用，而為公版花紋無訛，則聲請人主張其於110年9月28日完成著作而享有著作財產權云云，即難以遽信。況且，聲請人雖一再陳稱本案著作係由其公司員工蔡一心設計手稿云云，然查，聲請人歷經本案偵查、提起再議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始終均未能提出任何本案著作之設計手稿或初稿電子檔案為憑，即缺乏證據足以認定聲請人確實享有本案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至聲請人所舉其與往來廠商之信件中，雖有夾帶含有本案著作之檔案，然觀渠等於信件中僅有提及「北極熊-排圖」、「請核圖」、「請查收-百辰-北極熊檔案」等字樣，此外全別無其他文字說明，本院自難僅憑前揭言及「排圖」相關事項之電子郵件資料，即遽認本案著作確為聲請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著作。故而，被告固才公司主張其係透過大陸地區供應商取得印有類似本案著作圖樣之頸枕等商品，再出售予被告佳瑪公司，且類似本案著作之圖樣早於大陸地區作為公版花樣而流傳使用一節，實屬有據。
（二）是依卷附證據，本院實無從認被告固才公司有何違反著作權法之主觀犯意及重製之客觀犯行，就被告佳瑪公司部分，亦乏證據足以認定其有何意圖銷售而違法重製之客觀犯行或主觀犯意，自均無從以上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依聲請人所指之事證，尚難認被告固才公司、佳瑪公司涉嫌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等規定達於合理可疑之程度，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及臺灣高檢智財分署檢察長所各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聲請人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不當，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廣于霙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莊孟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48號

聲  請  人  百辰傢飾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梁淑芳

代  理  人  林威伯律師

被      告  固才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宜立

被      告  佳瑪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佳明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智慧財產檢察分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61號駁回再議之處

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調院偵字

第266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佳瑪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佳瑪公司

    ）自民國110年起向聲請人百辰傢飾有限公司進貨印有cool

    熊及甜蜜熊圖案（下合稱本案著作）之頸枕、午安枕、坐墊

    等商品，嗣於112年4月間雙方結束合作，被告佳瑪公司並將

    前述商品退還聲請人，然聲請人於113年8月31日發現，被告

    佳瑪公司實體賣場貨架仍陳列印有本案著作之午安枕及頸枕

    等商品，且經聲請人核對該等商品標籤，查知該等商品係由

    被告固才有限公司（下稱固才公司）所生產；然本案著作係

    由聲請人創意總監蔡一心負責設計，最遲於107年1月11日已

    完成cool熊美術著作、於110年9月28日已完成甜蜜熊美術著

    作，並由聲請人享有著作財產權，被告固才公司、佳瑪公司

    顯然未經聲請人同意，即擅自重製本案著作圖案並製作商品

    對外販售，顯有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等罪嫌云

    云。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

    查，本件聲請人以被告佳瑪公司、固才公司涉有違反著作權

    法罪嫌，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

    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於民國114年3月1日以114

    年度調院偵字第266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

    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下稱臺灣高檢

    智財分署）檢察長於114年4月16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61

    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該處分書於同年月21日合法送達聲請人

    ，聲請人於同年月30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並未逾越法定期間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件卷宗核閱無

    訛，並有前述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

    委任狀及蓋有本院收文章戳之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各1

    份附卷可稽，故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式合於首揭法條規

    定，先予敘明。

三、次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

    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

    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

    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

    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

    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

    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

    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

    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

    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

    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

    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

    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

    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

    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

    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

    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

    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

    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

    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

    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

    則。再所謂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

    調查，係指聲請人所提出請求調查之證據，檢察官未予調查

    ，且若經調查，即足以動搖原偵查檢察官事實之認定及處分

    之決定而言；倘經調查之結果，猶不足以動搖原事實之認定

    及處分之決定者，即不得率予准許提起自訴，應無待言。

四、復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犯罪嫌疑不足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252條第10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告訴人之告訴，係

    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

    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

    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52

    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

    。

五、經查：

（一）聲請人雖以前詞主張被告固才公司、佳瑪公司涉有違反著

      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罪嫌云云。然查：

　 1、被告固才公司代表人陳宜立於偵訊時供稱：其公司係於10

      7年間，即向大陸地區廠商概得貿易公司（下稱概得公司

      ）購買印有類似本案著作之頸枕等商品，掛上固才公司產

      品吊牌後，再銷售予佳瑪公司，概得公司曾表示該等圖案

      是他們去購買的、是公版花，且相同圖案已於大陸地區販

      賣多年，其向大陸地區廠商購買時，也有跟對方說不能是

      侵權圖案等語；被告佳瑪公司亦具狀辯稱：其公司自93年

      起即向固才公司採購商品，於110年10月至112年4月間則

      有向聲請人購買印有本案著作之商品，因為其為零售商，

      故就同一類型商品有不同供貨廠商係為其公司經營上所需

      、可以避免單一供應商之風險等語，觀諸被告固才公司、

      佳瑪公司上揭所辯，互核一致，亦無明顯不可採信之處。

　 2、其次，依被告佳瑪公司向被告固才公司購買印有類似本案

      著作之頸枕商品明細所示，該筆商品明細係於107年6月1

      日即經建立（他卷第43頁），且其上頸枕之圖示確實分別

      印有類似cool熊及甜蜜熊之圖案，而被告固才公司辯稱其

      係向大陸地區之概得公司進口上開商品等節，亦有概得公

      司之出櫃明細表附卷為憑，且就該出櫃明細表上載商品外

      觀照片以觀（他卷第40頁），確與被告固才公司上開出貨

      予被告佳瑪公司之商品外觀互核相符，則被告固才公司辯

      稱其早於107年間，即已自大陸地區進口印有類似本案著

      作圖案之商品並再行販售予被告佳瑪公司等節，即難認屬

      虛詞。況依被告固才公司向概得公司購買商品之出櫃明細

      內容所示，其上確均載有「以上品項所報價格，需無侵權

      無仿冒行為」等語句（他卷第38至40頁），亦核與被告固

      才公司代表人陳宜立所供稱：其有要求供貨廠商不得提供

      侵權圖案商品等節互核相符，由此種種，即難認被告固才

      公司有何違反著作權之主觀犯意存在。

　 3、再者，依聲請人所舉事證，其主張至遲於「110年9月28日

      」前即已完成「甜蜜熊」之美術著作，並以電子郵件寄送

      予大陸地區廠商皓爾新公司排圖，並提出110年9月28日之

      電子郵件列印畫面為憑。然查，就印有類似該「甜蜜熊」

      圖案之商品，被告佳瑪公司早於「107年6月間」即已向被

      告固才公司購得，此有前述被告佳瑪公司商品明細資料及

      圖示在卷可稽（他卷第43頁），較諸聲請人所主張取得「

      甜蜜熊」美術著作之「110年9月28日」提前達3年有餘，

      顯見該「甜蜜熊」著作之相類似圖案，確實早已於大陸地

      區廣為使用，而為公版花紋無訛，則聲請人主張其於110

      年9月28日完成著作而享有著作財產權云云，即難以遽信

      。況且，聲請人雖一再陳稱本案著作係由其公司員工蔡一

      心設計手稿云云，然查，聲請人歷經本案偵查、提起再議

      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始終均未能提出任何本案著作

      之設計手稿或初稿電子檔案為憑，即缺乏證據足以認定聲

      請人確實享有本案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至聲請人所舉其與

      往來廠商之信件中，雖有夾帶含有本案著作之檔案，然觀

      渠等於信件中僅有提及「北極熊-排圖」、「請核圖」、

      「請查收-百辰-北極熊檔案」等字樣，此外全別無其他文

      字說明，本院自難僅憑前揭言及「排圖」相關事項之電子

      郵件資料，即遽認本案著作確為聲請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

      著作。故而，被告固才公司主張其係透過大陸地區供應商

      取得印有類似本案著作圖樣之頸枕等商品，再出售予被告

      佳瑪公司，且類似本案著作之圖樣早於大陸地區作為公版

      花樣而流傳使用一節，實屬有據。

（二）是依卷附證據，本院實無從認被告固才公司有何違反著作

      權法之主觀犯意及重製之客觀犯行，就被告佳瑪公司部分

      ，亦乏證據足以認定其有何意圖銷售而違法重製之客觀犯

      行或主觀犯意，自均無從以上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依聲請人所指之事證，尚難認被告固才公司、佳

    瑪公司涉嫌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等規定達於合

    理可疑之程度，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及臺灣高檢智財分署檢察

    長所各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背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

    法或不當之處，聲請人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

    再議處分之理由不當，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廣于霙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莊孟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48號

聲  請  人  百辰傢飾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梁淑芳

代  理  人  林威伯律師

被      告  固才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宜立

被      告  佳瑪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佳明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檢察長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61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調院偵字第266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佳瑪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佳瑪公司）自民國110年起向聲請人百辰傢飾有限公司進貨印有cool熊及甜蜜熊圖案（下合稱本案著作）之頸枕、午安枕、坐墊等商品，嗣於112年4月間雙方結束合作，被告佳瑪公司並將前述商品退還聲請人，然聲請人於113年8月31日發現，被告佳瑪公司實體賣場貨架仍陳列印有本案著作之午安枕及頸枕等商品，且經聲請人核對該等商品標籤，查知該等商品係由被告固才有限公司（下稱固才公司）所生產；然本案著作係由聲請人創意總監蔡一心負責設計，最遲於107年1月11日已完成cool熊美術著作、於110年9月28日已完成甜蜜熊美術著作，並由聲請人享有著作財產權，被告固才公司、佳瑪公司顯然未經聲請人同意，即擅自重製本案著作圖案並製作商品對外販售，顯有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等罪嫌云云。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聲請人以被告佳瑪公司、固才公司涉有違反著作權法罪嫌，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於民國114年3月1日以114年度調院偵字第266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下稱臺灣高檢智財分署）檢察長於114年4月16日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161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該處分書於同年月21日合法送達聲請人，聲請人於同年月30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未逾越法定期間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案件卷宗核閱無訛，並有前述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證書、委任狀及蓋有本院收文章戳之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各1份附卷可稽，故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式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先予敘明。

三、次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再所謂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係指聲請人所提出請求調查之證據，檢察官未予調查，且若經調查，即足以動搖原偵查檢察官事實之認定及處分之決定而言；倘經調查之結果，猶不足以動搖原事實之認定及處分之決定者，即不得率予准許提起自訴，應無待言。

四、復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不足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252條第10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五、經查：

（一）聲請人雖以前詞主張被告固才公司、佳瑪公司涉有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罪嫌云云。然查：

　 1、被告固才公司代表人陳宜立於偵訊時供稱：其公司係於107年間，即向大陸地區廠商概得貿易公司（下稱概得公司）購買印有類似本案著作之頸枕等商品，掛上固才公司產品吊牌後，再銷售予佳瑪公司，概得公司曾表示該等圖案是他們去購買的、是公版花，且相同圖案已於大陸地區販賣多年，其向大陸地區廠商購買時，也有跟對方說不能是侵權圖案等語；被告佳瑪公司亦具狀辯稱：其公司自93年起即向固才公司採購商品，於110年10月至112年4月間則有向聲請人購買印有本案著作之商品，因為其為零售商，故就同一類型商品有不同供貨廠商係為其公司經營上所需、可以避免單一供應商之風險等語，觀諸被告固才公司、佳瑪公司上揭所辯，互核一致，亦無明顯不可採信之處。

　 2、其次，依被告佳瑪公司向被告固才公司購買印有類似本案著作之頸枕商品明細所示，該筆商品明細係於107年6月1日即經建立（他卷第43頁），且其上頸枕之圖示確實分別印有類似cool熊及甜蜜熊之圖案，而被告固才公司辯稱其係向大陸地區之概得公司進口上開商品等節，亦有概得公司之出櫃明細表附卷為憑，且就該出櫃明細表上載商品外觀照片以觀（他卷第40頁），確與被告固才公司上開出貨予被告佳瑪公司之商品外觀互核相符，則被告固才公司辯稱其早於107年間，即已自大陸地區進口印有類似本案著作圖案之商品並再行販售予被告佳瑪公司等節，即難認屬虛詞。況依被告固才公司向概得公司購買商品之出櫃明細內容所示，其上確均載有「以上品項所報價格，需無侵權無仿冒行為」等語句（他卷第38至40頁），亦核與被告固才公司代表人陳宜立所供稱：其有要求供貨廠商不得提供侵權圖案商品等節互核相符，由此種種，即難認被告固才公司有何違反著作權之主觀犯意存在。

　 3、再者，依聲請人所舉事證，其主張至遲於「110年9月28日」前即已完成「甜蜜熊」之美術著作，並以電子郵件寄送予大陸地區廠商皓爾新公司排圖，並提出110年9月28日之電子郵件列印畫面為憑。然查，就印有類似該「甜蜜熊」圖案之商品，被告佳瑪公司早於「107年6月間」即已向被告固才公司購得，此有前述被告佳瑪公司商品明細資料及圖示在卷可稽（他卷第43頁），較諸聲請人所主張取得「甜蜜熊」美術著作之「110年9月28日」提前達3年有餘，顯見該「甜蜜熊」著作之相類似圖案，確實早已於大陸地區廣為使用，而為公版花紋無訛，則聲請人主張其於110年9月28日完成著作而享有著作財產權云云，即難以遽信。況且，聲請人雖一再陳稱本案著作係由其公司員工蔡一心設計手稿云云，然查，聲請人歷經本案偵查、提起再議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始終均未能提出任何本案著作之設計手稿或初稿電子檔案為憑，即缺乏證據足以認定聲請人確實享有本案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至聲請人所舉其與往來廠商之信件中，雖有夾帶含有本案著作之檔案，然觀渠等於信件中僅有提及「北極熊-排圖」、「請核圖」、「請查收-百辰-北極熊檔案」等字樣，此外全別無其他文字說明，本院自難僅憑前揭言及「排圖」相關事項之電子郵件資料，即遽認本案著作確為聲請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著作。故而，被告固才公司主張其係透過大陸地區供應商取得印有類似本案著作圖樣之頸枕等商品，再出售予被告佳瑪公司，且類似本案著作之圖樣早於大陸地區作為公版花樣而流傳使用一節，實屬有據。

（二）是依卷附證據，本院實無從認被告固才公司有何違反著作權法之主觀犯意及重製之客觀犯行，就被告佳瑪公司部分，亦乏證據足以認定其有何意圖銷售而違法重製之客觀犯行或主觀犯意，自均無從以上開罪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依聲請人所指之事證，尚難認被告固才公司、佳瑪公司涉嫌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第2項等規定達於合理可疑之程度，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及臺灣高檢智財分署檢察長所各為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亦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聲請人猶執前詞，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理由不當，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廣于霙



　　　　　　　　　　　　　　　　　　　法　官　陳佳妤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莊孟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